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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1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6：由经济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所实施的单方面治外法权措施对古巴航空运输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不利影响 

(由古巴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向国际民用航空界通报了对古巴共和国实施的单方面治外法权措施，它们阻碍航空运

输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并妨碍国际民航组织“不让一个国家掉队”举措。 

行动：请大会考虑本工作文件第4.1段(a)、(b)、(c)和(d)中建议采取的行动。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联合国大会于2017年11月1日通过的第71/5号决议：《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施加

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之必要性》 

联合国大会于2018年11月1日通过的第72/4号决议：《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施加

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之必要性》 

Doc 10075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2016年10月6日) 

Doc 10078号文件：《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A40-WP/22-EC/7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2019年6月25-27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举行的第九届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

区民用航空局长会议的报告 

2019年4月26日古巴驻加拿大使馆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和秘书长的口头照会 

Doc 7300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 

Doc 9587号文件：《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经济管理的政策与指导材料》 

                                                      
1 西班牙文版本由古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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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各国对国际航空运输的参与系基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第四十四条第

六款规定，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之一是“保证缔约各国的权利充分受到尊重，每一缔约国均有经营国

际空运企业的公平的机会”。 

1.2 1994 年的第四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4)和 2003 年的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

议(ATConf/5 of 2003)承认，各缔约国有许多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政策，但都有一个根本目的，即通过可

靠、持续的参与加入国际航空运输系统(Doc9587 号文件，第 2 部分(B))，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

要应当得到特别考虑。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深入讨论了对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

采取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关切，这些措施给民用航空各领域的航空运输服务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

安全、航空安保和经济治外法权措施等最重要的领域。人们认识到，单方面治外法权措施有可能导致

冲突，并给国际民用航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3 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9 届会议上，在有关议程项目 43 的讨论中，就古巴在 A39-WP/323

号工作文件第一修订版中提出的提案，经济委员会批准了在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

续政策的综合声明》的决议以及附录 A《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管理》第 I 节第 3 段(现已列入第 A39-15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第 I 节第 3 段)中插入“治外法权”一

词。此外，在经济委员会审议的其他问题的辩论中，与会者对航空业务中的治外法权措施已经远远超

出了相关国家的范畴、进而影响到第三方的这一想法表达了支持，一些国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针对这

一情况采取应对措施。 

1.4 在 2018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有关《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施加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

锁之必要性》的第 72/4 号决议的报告中，古巴强调，在《关于加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国家安全总统备

忘录》于 2017 年签署之后，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颁布的促使该备忘录生效的新条例和新规定

进一步收紧了对该岛的封锁和歧视性措施。 

1.5 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古巴驻加拿大使馆致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和该组织秘书长的一份口

头照会中，转交了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布的《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的声明》，其中坚定地回绝了美国

政府对古巴采取的新的激烈措施，要求该组织关注这些措施对古巴民用航空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并请国际民航组织以其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就此问题发表一份声明。 

2. 分析在长达 58 年的时间里，古巴一直承受着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

锁。正如古巴向联合国报告的那样，仅在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这段时间内，封锁给整个运输部

门造成的损害已达 101,550,000 美元，给古巴航空部门造成的实质性损害达到了 63,640,000 美元。在超

过 20%的组件源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下，无论航空器的生产地或原产地国家为何，古巴民用航空部

门根本无法采购或租赁航空器、零部件、技术和技术诀窍。此外，开户和银行交易的障碍，付款被扣

留(甚至包括美元以外货币的付款)，极大地限制了古巴航空公司及提供航空服务的企业的绩效。 

2.2 就实施的封锁及其治外法权而言，最近针对古巴航空(航空公司)采取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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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古巴航空被列入了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

单，与第三国之间代码共享和航线间和多边比例分摊的合作协议被取消； 

b) 由于对相关清算银行的潜在不利影响，用于发售机票的国际业务在意大利、法国和墨西

哥被搁置； 

c) 出于对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实施封锁措施的恐惧，与美国企业之间有关民用航空的业务被

迫停止。 

2.3 此外，根据美国政府自 5 月 2 日起启动关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第三条并扩大实施第四条的

决定，有可能在美国法院针对古巴和美国司法管辖区以外的外国实体采取行动；在古巴向按照国际法

依法国有化的财产进行合法投资的企业的管理人员及家属有可能被美国拒绝入境；可能还会实施更多

的金融制裁措施，从而将进一步加剧古巴与世界开展合法银行交易的难度。 

2.4 根据该法案第三条，美国公民(包括 1960 年古巴严格依照国际法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时期的

外国人)可能被授权在美国法院针对其认为“非法买卖”此类财产的人员提起诉讼并要求索赔。由于迄

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美国法院对“非法买卖”国有化财产的概念做出解释，因此，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或经济活动将排除在这一范围之外。如第 2.3 段所述，这将给古巴民用航空的发展造成种种不利影响，

尤其是对那些拥有与古巴机场现代化投资相关业务的外国企业和将古巴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各国航空公

司的运营而言。 

2.5 尽管如此，在 2019 年 6 月 25-27 日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举行的第九届北美、中美

和加勒比地区民用航空局长会议上，在有关增强国家对发展航空运输事务的推动的分组讨论中，古巴

仍然表示，尽管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封锁持续了 58 年之久，对于古巴航空业而言，从该地区各国民航

管理当局获得的支持，以及与三个美国联邦机构和一家公司(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运输安全

管理局、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波音公司)之间保持的专业关系仍然十分重要。 

3. 结论 

3.1 联合国秘书长每年都会要求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宗旨和原则，

就实施《关于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施加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之必要性的决议》的情况做出报

告并将报告提交年度会议。 

3.2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民航组织在坚持《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际

法律文件中昭示的国家主权平等、非歧视、互相尊重、机会均等以及国际贸易和航行自由等原则方面

可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对实行违反这些原则的单方面治外法权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就此

问题采取应对措施的适当论坛。 

3.3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古巴的经济、商务和金融封锁： 

a) 违反《芝加哥公约》序言部分所载的原则。序言部分中规定：“使国际民用航空按照安

全和有秩序的方式发展，并使国际航空运输业务建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健康地和经

济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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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国的歧视性措施还违反《芝加哥公约》的规范和要求，特别是第四十四条第一、三、

四、六、七、八和九款，这些条款确立了国际民航组织的目的和宗旨，即：促进国际

航空运输的发展；满足世界人民在这方面的需求；保证缔约各国的权利充分受到尊重；

避免缔约各国之间实行歧视；以及普遍促进国际民用航空在各方面的发展。 

c) 是具有治外法权性质的单方面决定，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的精神，给古巴民用航空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4. 建议 

4.1 请大会： 

a) 注意本工作文件中所载的信息； 

b) 重申单方面治外法权行动阻碍国际航空运输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

严重的影响； 

c) 敦促所有国家按照其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联合国宪章》及重申贸易和航行自由

等事项的国际法中所承担的义务，避免实施和采用影响其他国家的主权、其司法管辖区

内的实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贸易和航行自由的具有治外法权效应的法律和措施；和 

d) 认识到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是一个适当的常设论坛，以分析国家实行有悖于国际航空运输

的有序、可持续与和谐发展的单方面治外法权措施造成的影响，并且须就此问题采取应

对措施。 

— 完 — 


